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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章 核查事项说明

1.1 核查目的和核查准则

目的：受盘锦市兴隆台区锐华工贸有限公司的委托，金虔认证有

限公司对盘锦市兴隆台区锐华工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受检查方”）

2025 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核查。

准则：ISO14064-1:2018《温室气体 第一部分 组织层次上对温

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》、GB/T32150-2015

《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》。

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完整

可信，是否符合《GB/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

则》(以下简称“《核算方法》”)的要求；

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相关数据及其支持文件是否完整可信，是否

符合《核算方法》的要求；

根据《核算方法》的要求，对 2024 年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

评审，确认数据及计算结果是否真实、可靠、正确。

1.2 报告年度

2025.01.01 - 2025.12.31

1.3 核查小组成员名单

姓名 性别

注册资格、注册号（核查员

适用）或工作单位（技术专

家适用）

人员

编号

职责(组长/组

员/见证/技术

专家)

联系方式

王自斐 女 2024-V1GHG-1446856 A 组长 1770709559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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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章 组织情况

2.1 组织简介

盘锦市兴隆台区锐华工贸有限公司位于辽宁省盘锦市，是辽河石

油勘探局所属家属改制企业。

2017 年 11月成立压裂砂分公司，生产基地位于辽宁省阜新市彰

武县阿尔乡镇，为总公司分支机构。

公司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、一流的生产设备及专业的技术人员。

生产办公面积 6300 平方米，注册资本 5500 万元。企业坚持走科、学、

研相结合的道路，着重研发各种规格的压裂石英砂支撑剂，产品原材

料品质优良，生产工艺先进，质量控制设备完善，产品各项指标达到

行业标准，处于国内先进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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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组织信息

名称：盘锦市兴隆台区锐华工贸有限公司

组织机构代码：91211100701735747B

法人：刘远

联系人：孙丽波

联系方式：15843933711

注册地址：盘锦市兴隆台区友谊街

生产/服务地址：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南屯 68号

2.3 组织边界

组织按照运行控制的方式对盘锦市兴隆台区锐华工贸有限公司，

地址（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南屯 68号）内的所有

设施作为组织边界，对组织边界内的排放源及排放量给予盘查和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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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 报告边界

组织按 ISO14064-1:2018、GB/T 32150-2015、标准要求识别与

组织相关的温室气体并按照以下进行分类：

第 1 类：直接温室气体排放和移除

第 2 类：过程排放

第 3 类：由外购能源导致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

第 4 类：特殊排放

本报告属于第 1 次采用 ISO14064-1:2018、GB/T 32150-2015 标

准的盘查报告，组织的报告边界不存在变化问题。

2.5 报告周期

盘锦市兴隆台区锐华工贸有限公司每年将进行前一年度的碳放

量之各项盘查作业（首次除外），并依盘查结果制作报告书，报告书

内容涵盖前一年之温室气体排放与总结，并供后续报告书引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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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章 GHG 量化

3.1 温室气体（GHG）定义

温室气体定义：自然与人为产生的大气气体成分，可吸收与释放

由地球表面、大气及云层所释放的红外线辐射光谱范围内特定波长之

辐射。

组织盘查排放的温室气体是二氧化碳（CO2）、甲烷（CH4）、氧

化亚氮（N2O）、氢氟碳化物（HFCS）、全氟碳化物（PFCS）、六氟

化硫(SF6)、三氟化氮 NF3）。

本报告中的 GHG 与温室气体均指上述中的七种温室气体。

3.2 GHG 量化的免除以及原因说明

组织就某些可能产生温室气体排放的信息，因其在 1) 不具有实

质性影响，即占组织 GHG 总排放量的 0.1%，由于 0.1%数据可能难以

获得（虽一般情况下可做最大化估算），或 2) 技术上难以量化，或

无适当量测方法，或 3) 成本高收效不明显的直接或间接的 GHG 源和

GHG 汇，比如预计量化导致量化成本增加 RMB10000 以上时进行免除

量化。

3.3 主要间接温室气体排放识别及评价

组织依据 ISO14064-1:2018 及《温室气体（GHG）盘查综合控制

程序》对主要间接温室气体排放源进行识别及评价，对间接温室气体

排放源从预期用途（A）、有无行业特定指南要求（B）、数据的获取

难度（C）、组织对排放源/汇的影响水平（D）4 个方面进行综合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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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，当评价总分 E=A×B×C×D>300，则应作为主要间接温室气体排

放进行识别和量化。识别结果请见:

主要温室气体排放识别结果

3.4 第 1 类：燃料燃烧排放

3.4.1 定义

盘锦市兴隆台区锐华工贸有限公司组织边界内的燃料燃烧产生

的 GHG 排放和移除均属于组织所拥有或控制的温室气体源排放的温

室气体。

3.4.2 量化结果

2025 年 01 月 01 日 -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盘锦市兴隆台区锐华

工贸有限公司的燃料燃烧排放温室气体排放和移除量为 7.37tCO2e。

3.4.3 量化方法学的选择、原因以及参考资料

组织报告中的全球暖化潜值（GWP）值取自 IPCC 2014 年第五次

评估报告提供的温室气体 GHG 的 GWP 值。燃料燃烧温室气体排放和移

除量化结果是基于如下量化方法学的选择、原因以及参考资料：

1) 移动源燃烧排放：柴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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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方法：该方法依据 ISO14064-1:2018/ 6.2，选用排放因子

法（ (AD × EF × GWP）� )。

 选用理由：组织及地区无既有的方法学，故采用国际通用

的计算方法。

 AD：是指本报告覆盖年度组织叉车加油记录的柴油数据汇

总，等同于组织叉车柴油燃烧的实际消耗数据；同时组织

采购柴油惯用密度 0.84kg/L，将体积转化为质量，质量作

为最终的活动数据。

 EF：组织 EF由以下数据组成：

CO2 排放因子：1）《IPCC 2006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》

第二卷能源卷第三章移动燃烧之表 3.3.1获取柴油（非道路）

的 GHG 的排放因子，2）中国发改委发布的《中国化工生

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附录

二的表 2.1能源燃烧热值；3）中国发改委发布的《中国化

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

附录二的表 2.1 常用化石燃料碳氧化率。三数据相乘计算

得到 CO2的排放因子。

CH4或 N2O排放因子：1）《IPCC 2006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

指南》 第二卷能源卷第三章移动燃烧之表 3.3.1 获取柴油

（非道路）的 GHG的排放因子，2）中国发改委发布的《中

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

附录二的表 2.1能源燃烧热值。



8

 量化方法学的改变：此次为初次盘查，无量化方法学的变

化。

2）移动源燃烧排放：天然气

●方法：该方法依据 ISO14064-1:2018/ 6.2，选用排放因子法

（AD×EF×GWP）。

●选用理由：组织及地区针对移动源天然气燃烧排放无既有的

专属方法学，故采用国际通用且行业认可的排放因子法进行核

算，确保核算结果的科学性与可比性。

●AD：是指本报告覆盖年度组织天然气动力车辆（如天然气叉

车、货运车辆等）的加气记录数据汇总，等同于组织移动源天

然气燃烧的实际消耗数据；组织采购天然气时，以标准状态下

体积（立方米，m³）为计量基础，同时参考《天然气》（GB

17820-2018）中规定的天然气标准密度（0.7174kg/m³），将

体积数据转化为质量数据，最终以质量作为活动数据（AD）的

统计单位。

●EF：组织天然气燃烧排放因子（EF）由以下数据组合计算得

出，针对不同温室气体分别确定计算逻辑：

CO₂排放因子：1）核心排放因子取自《IPCC 2006 国家温室

气体清单指南》第二卷能源卷第三章移动燃烧相关表格，筛选

天然气（非道路移动源）对应的基础排放因子；2）结合中国

发改委发布的《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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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指南（试行）》附录二表 2.1 中天然气的能源燃烧热值数据；

3）参考上述指南附录二表 2.1 中天然气对应的碳氧化率数据。

通过“基础排放因子×燃烧热值×碳氧化率”的计算方式，最

终确定 CO₂的综合排放因子。

CH₄或 N₂O 排放因子：1）优先从《IPCC 2006 国家温室气体

清单指南》第二卷能源卷第三章移动燃烧章节中，获取天然气

（非道路移动源）对应的 CH₄和 N₂O 排放因子（以质量比或

体积比形式呈现）；2）结合《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

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附录二表 2.1 中天然气的能

源燃烧热值数据，对排放因子进行单位换算与校准，确保与活

动数据（质量单位）的计算维度匹配。

●量化方法学的改变：此次为组织首次针对移动源天然气燃烧

排放开展温室气体盘查工作，无历史量化方法学可对比，因此

不存在方法学的变更情况，本核算方法将作为后续盘查的基准

方法。

3.5 第 2 类：过程排放

3.5.1 定义

过程排放的温室气体定义：生产过程导致的排放、废弃物处理处

置过程排放、逸散排放而造成的 GHG 排放。

3.5.2 量化结果

2025年 01月 01日-2025年 12月 31日盘锦市兴隆台区锐华工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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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的由过程排放的排放量为 0tCO2e。

3.5.3 量化方法学的选择、原因以及参考资料

组织报告中的GWP值取自 IPCC 2014 年第五次评估报告提供的温

室气体 GHG 的全球暖化潜值（GWP）。由固废处理导致的间接温室气

体量化结果是基于如下量化方法学的选择、原因以及参考资料：

生产过程导致的直接排放：

方法：直接统计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使用量。

3.6 第 3 类：购入的电力与热力产生的排放

3.6.1 定义

购入的电力与热力产生的排放导致的间接温室气体定义：组织所

消耗的外部电力、热力生产而造成的 GHG 排放。

3.6.2 量化结果

2025年 01月 01日-2025年 12月 31日盘锦市兴隆台区锐华工贸

有限公司的由外购能源导致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为 42.97tCO2e，量

化结果请见表格。

表：2025 年 01 月 01 日-2025 年 12 月 31 日由外购能源导致的间

接温室气体排放量（单位：tCO2e）

3.6.3 量化方法学的选择、原因以及参考资料

本公司报告中的 GWP值取自 IPCC 2014 年第五次评估报告提供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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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室气体 GHG 的全球暖化潜值（GWP）。由外购能源导致的间接温室

气体量化结果是基于如下量化方法学的选择、原因以及参考资料：

1) 外购电力

 方法学：该方法依据 ISO14064-1:2018/ 6.2，选用排放因子

法（ (AD × EF × GWP）� )。

 选用理由：来自公认的可靠来源（国家发改委），并适用

于相关的能源统计标准。

 AD：依据企业每月定期抄表数据，每月电量消耗进行汇总。

 EF：参考《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》采用本

公司所在区域的东北区域电网 2022 年度的排放因子。

 量化方法学的改变：此次为初次盘查，无量化方法学的变

化。

3.7 第 4 类：特殊排放

3.7.1 定义

特殊排放的定义：组织边界内生物质燃料（木头）燃烧而造成的

GHG 排放。

3.7.2 量化结果

2025年 01月 01日-2025年 12月 31日盘锦市兴隆台区锐华工贸

有限公司的由特殊排放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为 0tCO2e。

3.7.3 量化方法学的选择、原因以及参考资料

 方法：该方法依据 ISO14064-1:2018/ 6.2，选用排放因子法

（ (AD×EF×GWP）�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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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选用理由：组织及地区无既有的方法学，故采用国际通用

的计算方法。

 AD：是指本报告覆盖年度组织生物质燃料记录的数据汇总，

等同于组织特殊排放的实际消耗数据；

 EF：组织 EF由以下数据组成：

CO2 排放因子：1）《IPCC 2006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》

第二卷能源卷固定源生物质燃料的 GHG的排放因子，2）

国家发改委发布的《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

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附录二的表 2.1能源燃烧热值；

3）国家发改委发布的《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

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附录二的表 2.1 常用化石燃

料碳氧化率。三数据相乘计算得到 CO2 的排放因子。

CH4或 N2O排放因子：1）《IPCC 2006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

指南》 第二卷能源卷固定源生物质燃料的 GHG的排放因

子，2）国家发改委发布的《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

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附录二的表 2.1能源燃

烧热值。

 量化方法学的改变：此次为初次盘查，无量化方法学的变

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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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章 基准年的选择以及基准年的量化

4.1 基准年选定

盘锦市兴隆台区锐华工贸有限公司以 2025年 01月 01日 - 2025

年 12月 31日作为温室气体盘查的基准年，其主要选定的原因是因为

该年度为完整年度，且数据最容易获取。

4.2 基准年温室气体清单

2025年 01月 01日 - 2025年 12月 31日基准年的排放源清单请

见表：基准年排放源清单，排放量汇总请见表：基准年排放量汇总表，

总计为 50.34tCO2e。

表：基准年排放源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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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章 基准年碳排放清单

核算边界 温室气体类型 排放源
温室气体

种类
温室气体排放量

燃料燃烧排放
固定燃烧源 / CO2 /

移动燃烧源 叉车、铲车 CO2 7.37tCO2e

过程排放

生产过程排放源 / CO2 /

废弃物处理过程

排放源
/ CO2 /

逸散排放源 / CO2 /

购入的电力与热

力产生的排放

由报告主体外输

入的电力、热力

或蒸汽消耗源

外购电力 CO2 42.97tCO2e

特殊排放

生物质燃料燃烧

源
/ CO2 /

产品隐含碳 / CO2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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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虔认证有限公司

公司地址：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红谷中大道 998 号绿地中央广场 A1#办公-34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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